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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并重新论证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博众精工”）2022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博众精工本

次募投项目延期并重新论证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博众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5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40,404,04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90.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2,949,093.27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6176 号验资

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 

1 
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

备扩产建设项目 
439,175,892.49 28,836,264.85 6.57% 



2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

设备升级项目 
194,773,200.78 23,182,707.79 11.90% 

3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100,000,000.00 3,238,912.00 3.24% 

4 补充流动资金 249,000,000.00 249,003,098.33 100.00% 

合计 982,949,093.27 304,260,982.97 30.95% 

公司严格按照《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

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

调整，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2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3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为 28,836,264.85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比重为 6.57%。项目进度较为缓慢，主要是由于：2023 年以来，随着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不断提升，国内新能源车市场需求增速放缓，锂电池生产厂商放缓其产能

扩张节奏，导致锂电装备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出于对募集资金投入的审慎性考虑，

公司结合宏观经济和市场动态综合考虑，放缓了设备等的投资进度。为保证“新

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更好地维

护全体股东的权益，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在募集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下，拟将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为 23,182,707.79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比

重为 11.90%。项目进度较为缓慢，主要是由于：受产业周期和宏观经济波动影

响，2023 年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放缓，行业景气度处于历史底部，以及下游客户产

品发布推迟等因素影响，公司结合行业以及下游客户实时发展状态，前期在项目

的推进方面更加审慎，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公司审慎研

究，决定在募集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下，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

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238,912.00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比重为 3.24%。项

目进度较为缓慢，主要是由于：为保障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及研发效果，公司本着

审慎投资的原则，待现有产品在订单持续性以及盈利确定性等方面得到充分的市

场验证之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对研发测试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经公司审慎

研究，决定在募集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下，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

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公司将继续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实施，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 

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新能源行业自动化

设备扩产建设项目”、“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及“新建研发中心



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政策逐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速发展将有助于动力电池行业

产能持续扩张。受益于下游产业扩张、设备自动化率和国产化率提升等利好因素，

我国锂电设备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此外，未来几年以欧洲、美国和东南亚等为代

表的海外锂电项目将迎来建设高潮，从而带动海外锂电设备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EV Tank 预计到 2030 年海外锂电设备市场规模将从 2023 年的 498.2 亿元增加至

1,266.5 亿元。 

在充换电站方面，2024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门

联合发布《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鼓励各地结合道路货运行业发

展特点、区域产业环境和新能源供应能力，推动新能源营运货车在城市物流配送、

港口集疏运、干线物流等场景应用；提出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建设公路沿线新能

源车辆配套基础设施，探索超充站、换电站、加氢站等建设。进一步促进新能源

汽车以及充换电站建设等的发展。 

因此，为了把握行业机遇，公司有必要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提升在新能源领域

自动化设备的生产能力。长远来看，公司“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仍具有继续投入的必要性。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在锂电自动化设备方面，公司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坚持围绕重点客户推出

重点机型，与行业龙头实行错位竞争。目前，公司推出的高速热复合切叠一体机

采用两把飞切刀，可以有效提高设备效率，同时设备采用四边（辊封）封边形式，

大大提高安全性，在效率和良率上达到了新高度，并持续稳步提升，获得了客户

的高度认可。公司最新推出的隧道腔注液机，改变传统常压&等压循环注液模式，

与传统注液机相比，在产能上提升 40%；且安全性能更强，没有循环正负压造成

电池的外壳变形，减少电池鼓包风险，更加有利于电解液的快速吸收。目前设备

已经实现批量生产，现场运行稳定，良率高，故障率低。此外，公司在三工位切



叠一体机研发上有较大突破，与传统的台面中转方式相比，公司设备采用高空中

转方式，且减少极片过辊数量，使得公司设备可比同行三工位切叠一体机减少 10-

20%的体积，降低设备占地面积，提高客户厂房使用率。公司的隧道腔注液机、

高速热复合切叠一体机、三工位切叠一体机等产品已经取得宁德时代、蜂巢能源、

巨源等头部客户订单。 

在充换电站产品方面，目前公司智能充换电站相关产品涵盖乘用车充换电站、

商用车充换电站，配套相应系统有智能站控系统、云平台系统等。底盘换电技术

方面，公司先发优势明显，凭借着换电高效稳定、智能安全、高适配性等特点，

与宁德时代、上汽集团、中石油、中石化、Deepway、北汽蓝谷、吉利汽车、广

汽集团、东风汽车、厦门金龙等客户形成合作关系。2023 年，公司获得了“中国

换电技术创新奖”及“中国充换电行业十大质量卓越奖”两个重量级奖项，体现

了行业对公司换电技术的高度认可。 

因此，公司新能源募投项目已具备了成熟的技术、产品、市场条件，项目建

设具有可行性。 

综上，长期来看，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

大产能、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项目实施符合公司的整体

发展战略规划，仍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对“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本着对股东负责、对公司长远持续发展负责的态度，公司对“新能源行业自

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进行了慎重研究与重新论证。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为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规划和股东的利益，该项目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新

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仍处于建设周期内，公司决定将结合公司战

略目标和市场环境，继续积极实施该募投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

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审慎安排。 

二、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021-2023 年度，公司消费电子领域营业收入分别为 324,502.99 万元、

354,821.83 万元、369,719.93 万元。在行业整体承压的情况下，公司消费电子领

域收入呈现稳健的增长趋势，主要系公司秉持“横向拓宽、纵向延伸”的战略方

向。具体而言，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致力于从手机整机

组装与测试环节，纵向延伸至前端零部件、模组段的组装、检测、量测、测试等

环节。进一步的，公司消费电子业务致力于从手机、电脑向 iPad、TWS 蓝牙耳

机、智能手表、AR/MR/VR 设备等拓展延伸。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旨在提升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与新产

品和新工艺相适应的产能，提高生产效率，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 

因此，作为公司“横向拓宽、纵向延伸”发展战略能持续实施的重要环节，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的实施具有必要性。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近年来，消费电子下行周期主要系受众多突发因素影响较大。从中长期来看，

行业低谷不可持续。例如，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动后，展现

出积极的复苏迹象。根据 IDC 数据显示，2024 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同比增长 6.5%至 2.85 亿部，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2024 年第二季度中国智

能手机出货量达到约 7,158万台,同比增长 8.9%，为今年预期的复苏积聚了动力。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推动智能手机的发展。据 IDC 预测，2024 年

全球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 1.7 亿部，占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的 15%。中国

市场 AI 手机份额也将迅速增长，到 2027 年占比将超过 50%。据 IDC 公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 3367 万台，同比增

长 36.2%。人工智能 AI、虚拟（增强、混合）现实等技术的逐渐推广，为可穿戴

设备市场注入了新动力，可穿戴设备已从过去的单一功能开始转向多功能，在社

交网络、医疗保健、导航、商务和新媒体等诸多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并通

过这些应用为大众未来的生活带来新改善和新变革。IDC 预计，2024 年全球可

穿戴设备出货量将达到 5.597 亿台，增长 10.5%。预计到 2028 年底，出货量将增



至 6.457 亿台，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3.6%。 

随着如 AI 手机、AIPC、VR/AR/MR 设备等新兴前沿智能终端的出现及功能

的不断完善，消费电子终端品牌厂商及相关供应商未来有望走出周期性调整底部

区域，进入新的上升周期。 

经过十几年发展，公司在工业自动化底层技术方面积累雄厚。其中，精密机

械设计方面公司运用了先进设计制造技术理论与方法，拥有完善的建模及仿真技

术，可以实现产品智能化的设计与制造；公司还掌握精密运动控制、驱动技术，

拥有自主研发硬件平台，并掌握相关的核心算法；机器视觉方面，公司拥有相机、

工业镜头、光源及 2D\3D 软件平台并自主研发了相关核心算法；工业机器人方

面，公司拥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机械、控制器及软件平台，并具有相关核

心算法及定制开发能力。此外，公司积累了完善的测试方法及测试能力，有效的

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博众精工与苹果等全球知名的消费电子制造商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已成为苹果公司在 FATP 环节国内销售规模最

大的自动化组装设备供应商之一。因此，“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

具备建设的可行性。 

综上，从中长期来看，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仍具有必要性和可

行性。 

（二）对“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本着对股东负责、对公司长远持续发展负责的态度，公司对“消费电子行业

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进行了慎重研究与重新论证。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为该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规划和股东的利益，该项目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消费

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仍处于建设周期内，公司决定将结合公司战略目

标和市场环境，继续积极实施该募投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

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审慎安排。 

三、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自动化设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受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需求不断释放，其中，后道封装和测试设备是目前能够在中短

期有效实现快速国产化替代的机种之一。 

基于对半导体设备产业发展前景的判断，以及自身在视觉检测方面的技术积

累，公司优先选择在半导体检测设备领域积极布局，为后续公司发展提供持续动

能。对于公司而言，半导体业务是代表了未来中长期的重要布局方向。从公司未

来五至十年的业绩持续快速增长的角度出发，在确保业务拓展稳健性的基础上，

公司有必要在市场前景确定性较高，且与公司目前业务与技术储备关联度较高的

半导体领域提前进行业务布局，丰富半导体领域的研发面与技术储备，在相对明

确的赛道中延伸新的业务亮点。由于半导体设备行业市场规模大，技术门槛高，

公司未来切入半导体领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分散下游应用领域行业

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增强公司整体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目前，公司在半导体领域布局的产品有三款，分别为共晶机、固晶机及 AOI

检测设备。高精度共晶机方面，公司的共晶贴片机可以用于目前主流的 400G、

800G、1.6T 光模块贴合场景。高速高精度固晶机方面，公司的固晶机产品主要

用于芯片贴装、摄像头模组组装。AOI 检测设备方面，新一代产品已研发完成。

随着公司不断突破新产品所需关键技术，公司在半导体设备方面的研发投入亦具

有较强的可行性。 

综上，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仍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二）对“新建研发中心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本着对股东负责、对公司长远持续发展负责的态度，公司对“新建研发中心

项目”进行了慎重研究与重新论证。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和盈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和股



东的利益，该项目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仍处于建设周期内，公司决定将结合公司战略目标和市场环境，继续积极实施该

募投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审慎安

排。 

六、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并重新论证的议案》，同意公司本

次募集项目延期并重新论证事宜，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募投项目“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

展规划和股东的利益，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其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未改

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投项目延期并重新论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於桑琦              陈劭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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